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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1 第27條 57.9.24商34076號 △法人股東指派代表

人之有關解釋  

 

一、法人股東指派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固不限於一人，

但股東名簿之記載依公司法第一六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應記載法人股東之名稱及住所，亦可併載

負責人之姓名。 

二、法人股東代表人之選舉權如何行使，可由該法人授

權一人代表行使或授權二人以上分別代表行使，但

應以其所持有之股份綜合計算。 

三、股東常會出席證之核發如法人股東指派有代表人者

可逕按代表人發給。 

四、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分別當選為董事監察人者，其

持有股份仍應以法人所有之股份總額為準，至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所定董事監察人持有公司股份

總額一定之成數，如一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二人以上

分別當選為董事監察人應如何計算其代表股權，可

由該會斟酌情形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所頒命令中予以規定。 

五、公司法第二二二條雖規定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

及經理人，但同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又例外規定政

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被推為執行業務

股東或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

別被推或當選，故一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二人以上分

別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並無不可。 

 

101年1月4日修正公司法第27

條第2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

東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

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不得

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

人。本函說明五與修法意旨不

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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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2 第28條之1 77.12.13商38429

號 

△應送達公司之公文

遭人竊領，是否與公

司法第二十八條之一

所稱「其他原因」相

當，改向公司負責人

送達疑義 

查公司法第二十八條之一乃民國六十九年修正公司法

時增列，其立法理由乃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依法為

撤銷登記、命令解散或其他依法之處分時，常因公司私

自遷址致處所不明，或公司根本已不存在，致不能送

達，形成公司法規定事項無從貫徹，遂增訂本條文，以

資救濟。」該條文所稱「其他原因」，參考前揭立法理

由，應以有與「公司他遷不明」類似情事，且原因存在

於公司者為限。 

90年11月12日修正公司法第

28條之1，刪除有關公文書無法

送達之構成原因。準此，主管

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

書無法送達，其原因為何，無

須探究，本函與修法意旨不

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3 

 

 

第126條 74.8.28商37259號 △兩合公司申請解散

登記疑義  

 

一、查公司法第一百十五條準用同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死亡即退

股；又依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

司因無限責任或有限責任股東全體之退股而解散。 

二、次查公司法（舊）第四百十條規定、第四百零四條

至第四百零九條之規定，於兩合公司準用之；但在

無限公司，應由全體股東申請之登記，其在兩合公

司由全體無限責任股東申請之，復依同法（舊）第

四百零七條前段規定，無限公司因解散申請登記

者，應敘明解散事由，其由繼承人申請者，應送其

戶籍證明文件。 

三、本件該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僅一人已死亡，依前開

法條規定得由其全體繼承人檢送戶籍文件申請解

散登記。 

 

 

90年11月12日刪除公司法第

404條至第410條規定，且第

387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登記

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

人備具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又依同條第5項授權訂

定之「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

第16條第1項規定各類登記事

項及其應檢附之文件、書表，

詳如表一至表六，明定各項登

記之應備文件，其中包括兩合

公司申請解散登記之應備文

件，本函與前揭不符，爰予廢

止，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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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4 第41條、 

第101條、 

第129條 

65.7.30商20670號 △公司執照應載明公

司詳細所在地但章程

可只載縣市  

 

一、依公司法第四０三條及商業登記法第十四條規定公

司行號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申請變更登記，公司

行號遷移辦公地址應視為登記之事項之變更，且公

司行號所在地在法律上常發生各種法律上之效

果，如非訟事件或訴訟事件公文之送達等關係甚為

重要，自應依法辦理變更登記。 

二、本部前為簡化遷址手續，允許章程上之公司地址僅

載明縣市即可，不必詳細載明街名門牌號碼，以免

遷址時必須召開股東會修改章程之手續，並在執照

上亦可只載縣市，但實施以後，大多公司遷址時，

不依法辦理變更登記，亦不申報，致發生遷址不明

之情事，滋生流弊，乃恢復執照上載明詳細所在

地，以便管理，但章程上仍可只載縣市，以節省遷

址時召開股東會修改章程之程序。 

90年 11月 12日修正之公司

法，刪除第6條規定，目前已無

核發「公司執照」。本函與前

揭不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5 第106條、 

第267條、 

第415條 

73.3.1商07699號

函 

△有限公司變更組織

同時增資無保留員工

認股之適用 

查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條第四項所指「前項情形」即指增

資情形而言，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與增資

併案辦理變更登記者，參照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九條規定

係換發執照後方為確定，可不適用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關於保留員工認股之規定。惟於核准變更登記領有股

份有限公司執照後，如有發行新股時，即應依法辦理員

工認股事宜。前經本部六九、一０、一五經(69)商三五六

九八號函釋示在案。００企業有限公司變更組織乙案請

參酌辦理。 

 

90年 11月 12日修正之公司

法，刪除第389條規定，變更登

記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僅生

對抗第三人之效力，並非之生

效要件。且90年11月12日修正

後之公司法已無核發公司執照

之規定，本函與前揭不符，爰

予廢止，不再援用。 

javascript:lawToCons('19','41','0');
javascript:lawToCons('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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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6 第158條、 

第232條 

79.12.4商217605

號 

△公司以盈餘收回特

別股後該帳列盈餘可

再經股東會決議分派

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  

 

按在會計處理上，一般收回特別股係動用現金收回，除

收回價格高於原發行價格部份須沖轉累積盈餘外，餘與

累積盈餘科目並無直接關連，因此，沖轉後之帳列累積

盈餘餘額，經股東會決議再予分派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

者，尚無不可。 

100年6月29日修正之公司法

第 158 條刪除「以盈餘或發行

新股所得之股款」文字，公司

收回發行之特別股，以何種財

源收回特別股，允屬公司內部

自治事項，宜由公司自行決

定。本函與前揭不符，爰予廢

止，不再援用。 

7 第 158 條 90.4.3商字第

0900266290號 

△關於函詢公司法疑

義一案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公司發行之特別股，得

以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之股款收回之…」，所謂「得以

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之股款收回之」，係列舉規定，換

言之，特別股收回之方式，以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之股

款為限。 

同上 

8 第 158 條 90.8.20商字第

09002180030號 

△特別股不得以盈餘

或發行新股所得股款

以外之方式收回 

按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公司發行之特別股，得

以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之股款收回之，係屬列舉規定，

是以自不得以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股款以外之方式收

回特別股。 

同上 

9 第 158 條 95.9.13經商字第

09502131660號 

△收回特別股 一、按公司法第 158 條規定，公司發行之特別股，得以

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股款收回之，係屬列舉規定，

自不得以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股款以外之方式收

回特別股。前經本部 90 年 8 月 20 日商字第

09002180030 號函釋在案。 

二、股東會決議分派盈餘後，有關分派之股息及紅利部

分為應付股利即應列入負債，不得作為收回特別股

之用。至於所餘之未分派盈餘，始得作為收回之用。 

同上 

javascript:lawToCons('19','41','0');
javascript:lawToCons('19','41','0');
javascript:lawToCons('19','41','0');
javascript:lawToCons('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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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三、公司依公司法第 158 條規定以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

股款收回特別股，如使用盈餘收回仍有不足時，亦

得使用發行新股所得股款，即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

因應員工認股權憑證所發行新股之股款或可轉換

公司債轉換為股份之股款收回之，並以特別股發行

後所發行之新股股款為限。 

10 第 158 條 96.10.25經商字第

09602139660號 

△收回特別股包括未

經決算本期損益  

 

按公司法第 167 之 1 規定之保留盈餘，包括未經決算之

本期損益，前經本部 95 年 2 月 14 日經商字第

09502403220 號函釋在案。基於相同之理念，依公司

法第 158 條規定收回發行特別股之盈餘，包括未經決算

之本期損益。 

同上 

11 第179條 91.2.20商字第

09102027160號函 

△公司章程應配合公

司法之修正，表決權

採一股一權之原則 

按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施行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

條第一項刪除原條文第一項但書規定，係參照外國立法

例採一股一權之原則。是以，公司章程應配合公司法之

修正，而刪除公司有關表決權限制之規定。又公司章程

經股東會決議修正通過後應即時發生效力，尚無部分條

款於日後始生效力之情事，又於章程修正後之董監事改

選，無論是否併同次股東會舉行，應依新章程規定辦理。 

本部96年4月11日經商字第

09602408460號函規定，公司

之股東會依公司法第277條之

規定修訂章程，並在符合法令

規定之下，得自行訂定適用日

期。據此，本函與前揭函釋不

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12 第193條 76.2.18經商字第

06669號 

△股東常會決議增資

並修正公司章程訂明

全額發行，其後卻經

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改分兩次發行，依法

不合 

按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定有明文，股東常會既決議增資

並修正章程訂明全額發行，其後卻經董監事聯席會議決

議改分兩次發行，揆諸上開規定，該董事聯席會決議，

自屬於法不合。 

為明確劃分股東會與董事會之

職權，90年11月12日修正之公

司法第202條規定修正為公司

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

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本函

與修法意旨不符，爰予廢止，

不再援用。 

javascript:lawToCons('1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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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13 第196條、 

第216條 

91.4.2經商字第

09102060640號 

△獨立董事、監察人相

關釋疑 

一、按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之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係賦予公司選任

董事、監察人時，有較大彈性空間，爰規定擔任董

事、監察人者，不以具有股東身分為必要。與所稱

「新修之公司法需設立獨立董事、監察人」尚屬有

間。 

二、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董事

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又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公

司監察人，由股東會選任之...」準此，董事、監察

人（不論有無股東身分）自應由股東會選舉產生。 

三、按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係指股東紅利及員工

紅利始得發行新股，至於依章程規定分配董事、監

察人（不論有無股東身分）之酬勞（紅利），則不

得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 

四、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公司與董

事間之關係... 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第二百十

六條第三項規定：「公司與監察人間之關係，從民

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準此，公司與董事、監察人

間之關係，應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處理，並請參

考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之規

定。 

五、未具股東身分之董事， 仍有歸入權規定之適用。

監察人則無歸入權之問題。 

為使公司法與國際會計規制相

符並與商業會計法規範一致，

盈餘分配不得作為費用或損失

之規定限縮在業主部分；有關

員工分紅或董監事監酬勞之會

計處理，參考國際會計準則之

規定，應列為費用。爰104年5

月20日修正公司法第235條及

第240條，並新增第235條之1

規定，股息紅利係以股東為分

配對象，員工不得受股息紅利

之分派，至於員工酬勞之發放

應以費用列帳，本函有關公司

法第240條之員工紅利及監察

人之酬勞（紅利）部分，與修

法意旨不符，爰予廢止，不再

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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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又未具股東身分之董事、監察人，既無持股，自無轉讓

持股逾半當然解任之問題。 

14 第196條 93.1.20商字第

09302005550號 

△董事之報酬未經章

程訂明者，應由股東

會議定，無事後追認

之情事 

一、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董事之報酬，未

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是以，其未經

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議定；倘未經章程訂明

或股東會議定，而由董事會議決者，自為法所不

許，且章程亦不得訂定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或董

事長決之。又股東會係以決議為其意思表示，並於

決議通過時始生效力，自無事後追認之情事，合先

敘明。 

二、又所謂「董事之報酬」，係指董事為公司服務應得

之酬金而言；所謂「車馬費」，顧名思義，則指董

事前往公司或為公司與他人洽商業務所應支領之

交通費用而言，自與董事之報酬有別，所詢薪資、

車馬費、交際費、伙食津貼、各項獎金、退職金等，

公司應據上揭說明依其性質分別認定之。至「董監

事酬勞」為盈餘分配項目，尚非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六條規定之範圍。 

同上，關於章程訂有董事、監

察人酬勞者，其發放亦應以費

用列帳，本函應併為廢止，不

再援用。 

15 第198條 90.12.4經商字第

09002256460號 

△董事監察人之選任

方式得以章程另訂 

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修正條文及其修正理由載

明：「按董事之選任方式，係屬公司內部自治事宜，….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是以，公司自得以章

程另訂董事選任之方式。至監察人之選任方式，一同法

第二百二十七條既係規定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

定，則基於相同之立法理由，自應為相同之解釋。 

100年12月28日修正前公司法

第198條將公司選任董事之選

舉方法授權公司章程規定，致

部分公司經營者利用股權多數

修改公司章程，將董事監察人

選舉方法，修正為「全額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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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又董事、監察人之選任方式，依本修正條文之規定雖增

列「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賦予公司依自治事宜為彈

性處理，但公司章程之訂定及選任董事長，倘違反公司

法之相關規定，則於法有未合。 

法」，不僅違反「股東平等原

則」，影響股東投資意願，爰

修正董監事選舉方法採累積投

票制。據此，本函與前揭修法

意旨不符，爰予廢止，不再援

用。 

16 第 198 條 90.12.26經商字第

09002272940號 

△章程不得以訂定董

事會可提供下屆董監

事推薦名單 

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關於現任

董事會可提供下屆董監事推薦名單乙節，尚非前揭規定

之章程另定之選舉方法。 

同上 

17 第 198 條 91.3.11經商字第

09102039620號 

△不得區分獨立董、監

察人與非獨立董、監

察人而分開進行選舉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除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準此，公司股

東常會或臨時會選任董事、監察人時，自應依前揭規定

辦理，尚不得區分獨立董、監察人與非獨立董、監察人

而分開進行選舉。 

同上 

18 第 198 條 91.3.27經商字第

09102052410號 

△章程另有規定如每

股僅有一個選舉權 

按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監察人準用第一百九十

八條董事選任事宜之規定。是以，有關選舉董事、監察

人方式，自以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監察人之人數

相同選舉權而採累積投票方式；為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

條增訂：「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的選舉方式。參照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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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本部九十年十二月四日商字第 09002256460 號函釋：

「董事、監察人之選任方式，依本修正條文之規定，雖

增列『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賦予公司依自治事宜為

彈性處理，但公司章程之訂定，倘違反公司法之相關規

定，則於法有未合」。所謂章程之訂定係對於上開累積

投票制度可採不要累積方式，如每股僅有一個選舉權。 

19 第 198 條 92.3.31經商字第

09200527570號 

△提供下屆董監事名

單 

按「現任董事會可提供下屆董監事推薦名單，非章程另

定之選舉方法。」前經本部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經（九

０）商字第０九００二二七二九四０號函釋在案，該函

釋係考量在現行公司法架構下並無獨立董監事，公司董

監事選舉時，不得以章程限制只有董事會始可推出人

選，如限制只有董事會可提名，將影響其他股東之權

益。惟實際選舉時，為配合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推動獨立董監事之旨，董事會或任何股東提供下屆董

監事名單者，尚無不可。本部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經

（九０）商字第０九００二二七二九四０號函及九十二

年一月十日經商字第０九二０二０００七三０號函，爰

予補充解釋。 

同上 

20 第 198 條 94.5.13經商字第

09402063780號 

△董事選舉權釋疑 依 90 年 11 月 12 日修正公司法第 198 條之修法意旨及

立法院法制局 94 年 5 月 3 日台立制字第 0941100067

號函釋：「按公司法第 198 條有關董事選任之規定，業

經本院於 90 年 10 月 25 日三讀修正通過，略以董事之

選任方式係屬公司內部自治事宜，爰放寬公司得以章程

訂定董事之選任方式，俾為彈性處理。即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 



10 
 

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董事之選任方式雖仍以累積投票制為原則，但允許公司

得以章程排除該原則之適用」。是以，公司章程如另訂

選舉方式，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例如公司章程參照

內政部頒訂之會議規範訂定選舉方式，尚無不可。至具

體個案，如有爭議，係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之範疇，併

為敘明。 

21 第198條 94.10.7經商字第

09402150880號 

△董事選舉方式  按「…公司章程如另訂選舉方式，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

項，例如公司章程參照內政部頒訂之會議規範訂定選舉

方式，尚無不可。至具體個案，如有爭議，係屬司法機

關認事用法之範疇。」前經本部 94 年 5 月 13 日經商字

第 09402063780 號函釋在案。函中所舉內政部頒訂之

會議規範，僅屬例示，係提供公司辦理董事選舉之參

考。是以，公司究採何種選舉方式，公司法尚不過問。

具體個案，如有爭議，係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之範疇。 

同上 

22 第198條 96.7.26經商字第

09602095150號 

△選票製作屬於公司

內部自治事項 

按公司法第 198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是以，公

司如採累積選舉制，股東可將選舉權集中投給一人或數

人或分散給所有董事候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當選為董事。所詢選票製作疑義一節，公司法尚

無明文規定，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如有爭議，請循

司法途徑解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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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23 第198條 99.2.2經商字第

09902011200號 

△董事選票之填寫方

式以不涉及違反公司

法問題為原則 

按公司法第 198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先為敘明。

復按董事選票之填寫方式為何，公司法並無明文。是

以，該填寫方式不涉及違反公司法問題，如有爭議，請

循司法途徑處理。 

同上 

24 第199條之

1 

93.9.21經商字第

09302157270號 

△董事任期未屆滿前

之改選 

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改選董事，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先為敘明。依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之一規定改選全體董事者，應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再依同法第一

百九十八條之規定辦理。另檢附本部九十一年三月二十

七日經商字第○九一○二○五二四一○號函，併供參

考。 

本函援引之91年3月27日經商

字第09102052410號函將廢

止(編號18)，本函併為廢止。 

25 第198條 98.8.24經商字第

09802420510號 

△章定 3 席董事，其

第 3 席董事有 2 位得

相同選票之處理 

依公司法第 198 條規定，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當選為董事。是以，本案公司章程訂定 3 席董事，

若第三席董事有 2 位候選人得相同選票時，由該 2 人自

行協調其中 1 人當選董事，若無法協調，則第三席董事

從缺。 

本部98年6月11日經商字第

09802074940號函規定公司

章程訂定3位董事，其第三席董

事有2位候選人得相同權數之

選票時，該如何處理，允由公

司自行決定，如有爭議，請循

司法途徑處理。據此，本函與

前揭函釋不符，爰予廢止，不

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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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26 第211條 64.4.23經商字第

08861號 

△營業報告書既經股

東會承認則其列虧損

應認為已向股東會提

出報告 

一、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及二百三十條之規定，每

營業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營業報告書，資產負

債表等各項表冊，並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復

依公司法（舊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觀之，公司每屆

營業年度終了後，報請主管機關查核之營業報告書

等表冊，必須經股東會承認者。主管機關於審核其

營業報告時如發現其有虧損資本達總額三分之一

（舊法）之情事，參照上開說明，營業報告書既經

股東會承認，則其所列虧損應認為已向股東會提出

報告，毋庸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移送

法院辦理。 

二、同法第二百十一條第二項：「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

償其所負債務時……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

其中規定為「公司資產」，並非資本。查「資產」

與「資本」有別，公司虧損雖已超過資本總額，如

尚未超過資產實際總額，董事會可不必聲請宣告破

產而繼續經營。來文所稱公司虧損已超過資本總額

應即宣告破產一點顯有誤解。 

第211條第2項規定之公司資

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

係指公司實際資產總額少於負

債總額，顯然不足抵償債務之

情形而言，尚非以虧損是否超

過資產總額為斷。又基於刑事

罰則除罪化，90年11月12日修

正之公司法第211條第3項修

正為行政罰鍰，本函與前揭說

明不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27 第230條 66.2.4經商字第

03237號 

△主管機關科罰後公

司仍不為分發資產負

債表等時股東可向法

院訴請發給 

公司未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將股東會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時，該條並無處罰規定。其次，公司

負責人違反公司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規定不為分發

資產負債表等於股東，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科罰後仍

不為分發時，股東皆可向法院訴請發給。 

 

為保障股東權益，90 年 11 月

12日修正之公司法第183條增

定違反第 1 項規定之處罰規

定。本函與修法意旨不符，爰

予廢止，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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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28 第232條 77.6.24經商字第

17745號 

△公司法第二三二條

第二項盈餘公積分派

有關之規定 

一、查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係於公司無盈餘

時，得依本條所規定之條件，以公積撥充股利之規

定。如公司年度決算有盈餘時，應不發生前揭條項

之適用問題。 

二、復查公司倘當年度結算發生虧損，但以往年度累積

之未分配盈餘彌補虧損後，如仍有剩餘應得以此剩

餘部分撥充股利。 

鑒於公司無盈餘，甚至嚴重虧

損時，卻仍得分派股息及紅

利，而未先將法定盈餘公積用

於彌補虧損，顯不利公司之正

常經營，爰公司法101年1月4

日之修正，刪除第232條第2項

但書規定；又鑒於法定盈餘公

積及資本公積之彈性運用，維

持穩定之股利發放政策，並吸

引投資，修正第241條於公司無

虧損時允許公司將法定盈餘公

積及資本公積以發給新股或現

金之方式發放。本函與前揭修

法意旨不符，爰予廢止，不再

援用。 

29 第232條、

第241條 

92.2.19經商字第

09202032300號 

△法定盈餘公積分派

予股東之方式 

關於法定盈餘公積分派予股東之方式有二：一為於公司

無盈餘時，以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

之部分派充股息及紅利（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

參照）；其二為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百分之五十

者，得保留法定盈餘公積達實收資本百分之五十之半

數，其餘部分得以撥充資本，而股東依原有股份比例發

給新股（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三項參照）。至公司

法尚無明文規定法定盈餘公積得轉回累積盈餘，是以，

自不得轉回累積盈餘用以派充股息及紅利。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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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30 第232條 93.3.25經商字第

09302044750號 

△法定盈餘公積分派

方式 

關於法定盈餘公積分派予股東之方式，本部九十二年二

月十九商第０九二０二０三二三００號業已函釋在

案，是以，倘以發給新股方式分派法定盈餘公積者，應

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處理，而以現金分

派者，則依本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公司無

盈餘時，以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之

部分派充股息及紅利。 

同上 

31 第232條 93.8.27經商字第

09302128540號 

△法定盈餘公積派充

股息及紅利，應以股

東會決議為之  

一、查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係指於公

司無盈餘時，以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十之部分以現金派充股息及紅利，而公司年度

決算有盈餘時，應不發生前揭條項之適用問題，本

部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商第安０九三０二０四

四七五０號函及七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商一七七

四五號函業已釋明在案，合先敘明。 

二、又依本部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商字第０九二０二０

三二三００號函釋，法定盈餘公積不得轉回累積盈

餘用以派充股息及紅利。是以，依本法第二百三十

二條第二項但書乃規定法定盈餘公積派充股息及

紅利則非屬本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而公司如合於該條項規

定之要件下，逕以法定盈餘公積派充股息及紅利，

應以股東會決議為之，至該股東會係常會抑或臨時

會，尚非本法所問，又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規定事項應列為股東會之討論議案，其餘本法尚無

限制規定。至其他法令有特別規定，從其規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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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32 第238條 71.2.15商04316號 △應付利息作為捐贈

應累積為資本公積 

公司無息借入款項除稅法另有規定外，應無「應付利息」

及「利息費用」發生，若應付之利息，作為捐贈，依公

司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受領贈與之所

得」應累積為資本公積。 

公司會計處理之細節，由商業

會計法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定即可，公司法毋庸重複規

範，爰90年11月12日刪除公司

法第238條、第242條至第244

條規定。本函與前揭修法意旨

不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33 第238條 83.10.20商220169

號 

△溢價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之成本扣除釋疑  

 

本案經洽准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八三、一０、一一台

財證(六)第三五六二０號函略以：「公司於溢價發行海

外存託憑證時，就會計學理而言，得將相關之發行成本

從溢價中減除，以溢價淨額作為資本公積；惟應以股票

發行之必要支出為限。」本案所詢疑義，應依上開意見

辦理。（經濟部八三、十、二０商二二０一六九號） 

同上 

34 第238條 90.5.25商字第

09002103610號 

△非公開發行公司不

得以非屬本法第二百

三十八條規定之資本

公積撥充資本 

按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五款規定受領贈與之所得

應累積為資本公積，係指公司自身所受贈與而言。而因

被轉投資公司受贈與資產，投資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資

本公積，尚非屬本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者，自無第二

百四十一條之適用，惟經證券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規定核准者，則從其規定。 

同上 

35 第239條 61.3.22商07960號 △公積之使用除特別

盈餘公積應按指定用

途外以彌補虧損為優

先  

 

一、公司之虧損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得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彌補之，但以資本公

積撥充仍應受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至於可否以

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之，應視提列時所指定之用

途而定。 

公司法101年1月4日之修正，

刪除第 232 條第 2項但書規

定。本函與前揭修法意旨不

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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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二、公司無盈餘時，非有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

但書規定情形，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其發行特別

股雖屬累積優先性質亦同，又公積之使用除特別盈

餘公積應按指定用途外，應以彌補虧損為優先。 

36 第240條、 

第267條 

71.2.15商04318號 △股份有限公司以盈

餘轉增資不發生認股

權問題 

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應保留

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本公司員工承

購，公司以盈餘轉作資本，參照同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

項之規定，係以發行新股代替現金之給付，自不能保留

員工認股之股份，前經本部五七年六月六日商二０二二

八號函釋在案，雖以紅利轉作資本時，依同法第二百四

十條第二項規定，依章程員工應分配之紅利，得發給新

股或以現金支付。 

為使公司法與國際會計規制相

符並與商業會計法規範一致，

盈餘分配不得作為費用或損失

之規定限縮在業主部分；有關

員工分紅或董監事監酬勞之會

計處理，參考國際會計準則之

規定，應列為費用。爰104年5

月20日修正公司法第235條及

第240條，並新增第235條之1

規定，股息紅利係以股東為分

配對象，員工不得受股息紅利

之分派，本函與修法意旨不

符，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37 第240條 74.3.8商09212號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

條第四項，係指當年

度盈餘分配所提列之

員工紅利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四項規定，公司以紅利轉作資本

時，依章程員工應分配之紅利，得發給新股或以現金支

付之，係指當年度盈餘分配所提列之員工紅利。查００

紙廠股份有限公司七十至七十二年盈餘業經分配並提

列員工紅利，自不得併同七十三年盈餘分配內員工紅利

一併轉作資本。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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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38 第 240 條 78.3.3商013054號 △公司以盈餘轉增資

經董監事聯席會決議

原章程規定之董事、

監察人酬勞不予分配  

 

如證明董監事全體拋棄其權利尚屬適法按公司章程所

規定分派予董事、監察人之酬勞，為董事、監察人所得

享有之私法上權利，尚非不得拋棄。如有足以證明董

事、監察人全體皆拋棄上述酬勞分派權利之明確意思表

示，則公司分派盈餘時得不分配董事、監察人酬勞。唯

該項酬勞仍屬公司盈餘之一部，應列入公司年度盈餘之

分派或保留為公司未分配盈餘款項。 

說明如編號14 

39 第 240 條 86.10.7商

86219394號 

△公司股東會不得就

員工紅利為分次發行

新股  

 

按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四項規定「依前三項決議以紅

利轉作資本時，依章程員工應分配之紅利，得發給新股

或以現金支付之」，其所稱「發行新股」，係指一次發

行新股，尚無所謂分次發行問題。 

同上 

40 第240條 88.7.15商五字第

88215293號 

△股東會得決議將應

分派予股東之紅利以

現金發給，而單獨就

員工紅利部分發給新

股 

按現行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四項關於紅利轉作資本

時，依章程員工應分配之紅利，得發給新股或以現金支

付之規定，係於民國六十九年配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條

第二項「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之新增所增

訂之規定。依該等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為配合員工分紅

入股政策，冀對員工發生鼓勵與安定之作用。基於上述

因法無明文限制，且基於企業自治原則以及如經股東會

決議，已消減稀釋股權之疑義等觀點，本法第二百四十

條於民國六十九年新增第四項﹝原為第二項﹞規定

後，同條第一項規定之解釋應隨同調整。換言之，民國

六十九年之前因無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項之規

定，同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有關股息及紅利之規定故

係指「股東」之股息及紅利；為民國六十九年新修正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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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二百四十條規定後，第二

百四十條第一項之紅利除包括股東紅利外，員工紅利亦

包括在內。是以，關於公司擬依同法第二百四十條有關

員工分紅入股之規定，由股東會決議將應分派予股東之

紅利以現金發給，而單獨就員工紅利部分發給新股，尚

屬可行。 

41 第 240 條 90.7.13商字第

09002150810號 

△股息紅利之發放應

以股票或現金為限  

 

按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公司得

由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

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

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行新股之方式為之；其不滿

一股之金額，以現金分派之」、「依前三項決議以紅利

轉作資本時，依章程員、工應分配之紅利，得發給新股

或以現金支付之」。是以，股息紅利之發放應以股票或

現金為限。 

同上 

42 第 240 條 93.3.18商字第

09302034500號 

△盈餘分配疑義  

 

按當年度稅後淨利提列法定積後加上累積未分配盈餘

之餘額，不足分派股息章訂成數時，股東會得決議以該

餘額之全部或一部為股息之分派，至於當年度未分派之

董監事酬勞或股東紅利，尚不發生以後年度補行分派問

題。 

說明如編號14 

43 第 240 條 93.4.5經商字第

09302046910號 

△股息分派疑義  

 

按當年度稅後淨利提列法定公積後加上累積未分配盈

餘之餘額，不足分派股息章訂成數時，股東會得決議以

該餘額之全部或一部為股息之分派，至於當年度未分派

之員工紅利，尚不發生以後年度補行分派問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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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44 第 240 條 94.2.3經商字第

09402001470號 

△公司以股息紅利發

行新股釋疑  

 

一、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1、2 項規定，公司將應分派

之股息及紅利，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者，須經股東

會特別決議。是以，倘變更業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之

員工紅利發行新股方式及數額，須重行召開股東會

始得為之。惟如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自從其規

定。 

二、公司變更員工紅利發行新股之方式及數額，如符合

公司法第278條第2項及不影響章程規定之股東股

息、紅利發行新股數額，則股東會就該部分之決

議，並無變動，仍屬有效，自得先核准股東股息、

紅利發行新股。惟是否影響，因涉及章程規定股

息、紅利分派成數，應視個案認定之。 

同上 

45 第 240 條 94.4.25經商字第

09402050550號 

△公司盈餘分派釋疑  「顧問」是否屬於員工範圍按公司法第 240 條第 4 項有

關員工分紅入股規定所稱之員工，除董事、監察人非屬

員工外，其餘人員是否屬員工，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

項，由公司自行認定。 

同上 

46 第 240 條 94.8.17 商字第

09400586770 號 

 

△董事、監察人之酬勞  

 

一、按公司章程所規定分派予董事、監察人之酬勞，為

董事、監察人所得享有之私法上權利，尚非不得拋

棄。公司為盈餘分派決議前，全體或部分個別董

事、監察人拋棄上述酬勞分派權利，公司對拋棄者

之董事、監察人酬勞應不予分派，該項酬勞仍屬公

司盈餘之一部，應列入公司年度盈餘之分派或保留

為公司未分配盈餘款項。至董事、監察人於股東會

為盈餘分派之決議後始拋棄者，因盈餘分派之議案

說明如編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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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法 

條 號 
函釋字號 函釋摘要 函釋內容 說明 

一經股東會決議，即生效力，所分配之董監事酬勞

已非盈餘之一部，董事會應就股東會所分派之董監

事酬勞分派予董事、監察人，至全體或部分個別董

事、監察人拋棄或未領取其酬勞，就會計而言，應

屬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又董事監察人酬勞屬紅利性質，股息及紅利之分派

基準日除分派股息、股東紅利及員工紅利外，亦包

括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分派。另董事監察人酬勞應以

董事監察人為分配對象，而其受配比例或金額，則

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 

47 第 241 條 85.1.15 商

84228669 號 

△公司發行新股撥充

比例之規定  

 

按公司法第二四一條第一項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

得依前條之股東會決議，將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撥充資

本，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所稱股東會決

議係指同法第二四０條規定之股東會決議方法而言，又

已指明用途之特別盈餘公積，倘其原提之目的已消失，

經查明屬實後，自可依上開規定辦理增資。 

90年11月12日修正之公司法

第241條「公積」轉增資之規

定，業將「公積」修正為「法

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是

以，自不發生特別盈餘公積依

公司法本條規定轉增資問題。

本函與修法意旨不符，爰予廢

止，不再援用。 

 


